
教學助理線上核銷工讀津貼

操作說明手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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登入校務行政系統

 連結路徑：嘉義大學首頁/服務資訊
/e化校園/校務行政系統

 選擇登入方式後請輸入帳號及密碼

登入 2



校務行政系統

 先點選「個人資料維護」，填寫「行動
電話｣、 「郵局局帳號｣，之後系統產
生的TA工作紀錄表將從此部分產生資料。

個人資料維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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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務行政系統

 選擇「教學助理工作紀錄」

教學助理工作紀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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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務行政系統

 教學發展中心設定授課教師與協助之研
究生後，課程相關資料即能匯入研究生
校務行政系統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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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務行政系統
 每月請選擇月份

 自當學期開學日期開始，依據每週上
課日期填寫

 周時數=教師授課時數=TA每周工作時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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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務行政系統

 月份/日期/工作項目/開始時間/終止時
間，系統即能自動計算時數，再按新增

 每周若超過系統界定時數，系統會自動提
醒

 依據每月周數新增時數，一學期有18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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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務行政系統

 工作情形填寫：1.工作內容、2.學生學習狀
況、3.課後輔導狀況、4.目前整體成效、5.
遭遇困境、6.建議事項

 每個項目文字數上限為“250字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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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務行政系統

 填寫完後，按”送出”，系統會彈跳出提醒
視窗，請再次檢視有無闕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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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出



校務行政系統

 按送出後，系統會產出當月份教學助理工
作紀錄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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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務行政系統

 網頁下方有“列印”按鈕，即可印出教學助
理工作紀錄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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列印



校務行政系統

 紙本印出後，請TA在“助教簽名”欄簽章，
再請授課教師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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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學助理工讀金申報注意事項

 每學期獲補助課程之教學助理，全學
期支領四個半月(18週)之酬勞，請依學
校行事曆每月週數與協助之日期進行
填寫。工讀日期請勿填寫於星期六與
星期日，補休上課除外。

 教學助理應親自填報工作紀錄表，並
於簽名欄簽名，於每月21至30日前送
敎學發展中心彙整。有塗改處請加蓋
私章或簽名。

 每位教學助理至多可擔任2份教學助理
工作，不同課程請分開填寫工作紀錄
表以核報工讀金。

 工讀金申報經教學發展中心彙整造冊，
並陳請教務長核定後，送會計室審核
及製作支出傳票。

備註：教學助理工作紀錄表應據實填報，申報教

師應負審核監督之責，如有冒名頂替或填

寫不實者，應繳回已支領之工讀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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